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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對於未滿十八歲及妊娠或分娩後未滿一年女性勞工具危害性之化學品 

化學品名稱 

１、 黃磷 

２、 氯氣 

３、 氰化氫 

４、 苯胺 

５、 鉛及其無機化合物 

６、 六價鉻化合物 

７、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８、 砷及其無機化合物 

９、 二硫化碳 

１０、 三氯乙烯 

１１、 環氧乙烷 

１２、 丙烯醯胺 

１３、 次乙亞胺 

１４、 含有１至１３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物。 

１５、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